


鲁人社字 匚zO22〕 79号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有关

工作的通知

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:

按照 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伤保险

基金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》(人社厅函 E⒛22〕 85号 )要求,根

据《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提

升专项行动工作方案)的通知》(鲁人社字 E⒛ 22〕 32号 ),结合

我省工作实际,现就做好工伤保险基金管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:

一、进一步规范工伤保险待遇支出项目及标准。按照工伤保

险省级统筹要求,全面梳理工伤保险待遇支出项目及标准,及时

清理规范不符合国家和省级确定的支出范围 (标准 )和 自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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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待遇支出项目,建立健全待遇支出项目清单。重点清查 ⒛⒛

年 1月 1日 后,应 以全省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为基数计发的一

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、丧葬补助金、护理费等工伤保险待遇,发

现问题及时整改。

二、进一步加强工伤认定管理。各地要依法依规开展工伤认

定工作,严格申请材料审核,加强对拟认定工亡案件的调查核实、

审核把关,严格按照规定程序作出结论,严 防欺诈骗保行为。要

探索建立工伤认定疑难案件内部会审、外部会商制度,定期组织

案例研讨、案卷评查等活动,不断提升工伤认定质效。

三、进一步严格劳动能力鉴定。各地要严格落实国家和省关

于劳动能力鉴定的规定标准政策,严格审核鉴定材料,严密组织

鉴定程序,严格鉴定专家管理,严格按照工伤认定书载明的受伤

部位、伤情范围进行劳动能力鉴定,利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内部信

息共享和业务协同。发挥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成员单位协调作用 ,

推进实现与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及医疗卫生机构等外部信息共享,

提高应对鉴定材料造假的风险防控能力,严格把控各风险环节 ,

有效防范鉴定材料造假和骗取鉴定结论行为。强化劳动能力鉴定

复核制度,建立省市两级劳动能力鉴定情况通报反馈机制,对等

级重大变更、明显错误等情形进行通报约谈。对伪造劳动能力鉴

定材料或者违规出具结论的,发现一起,严肃查处一起。

四、进一步提升经办管理服务。各地要加强工伤保险经办风

险防控,强化事前、事中、事后监管。要充分利用部级社保待遇

资格认证系统和省级社保待遇资格大数据认证分析平台与民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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卫生健康、公安、司法等部门进行信 J急 比对,每年开展长期待遇

领取人员资格认证工作。加强工伤保险服务协议机构管理,完善

日常检查、定期考核、智能监控、信用管理等监管机制。今年将

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开展工伤医疗、康复、辅助器具配置协议机构

专项检查,各地按照全省统一的自查方案进行自查,形成自查报

告和风险清单并抓好整改落实,省厅适时进行抽查。相关工作方

案另行通知。

五、进一步加快信息系统建设。实现工伤认定、劳动能力鉴

定、工伤保险经办信息在信息系统内部流转、业务协同办理,减

少材料重复提交,防范伪造材料风险。加快工伤医疗等费用联网

结算系统建设,持续推进联网持卡直接结算,及时维护
“三个目

录
”,逐步实现工伤医疗 (康复)机构数据信息联网核验,减少手

工报销风险。完善系统待遇核定、社银直连发放等相关功能,实

现业务审核全流程进系统,杜绝手工经办。加快推进工伤事故各

案、工伤异地居住 (就医)申请、工伤职工异地就医结算、工伤

认定申请、劳动能力鉴定申请等工伤保险服务
“
跨省通办

”、“
一

网通办
”
服务事项落地。

六、进一步强化基金动态管理。要定期对工伤保险基金年度

支出运行情况进行综合分析,在经办业务系统中对支出项目和标

准设置阈值进行监控,建立预警机制。以大额、高频次支出为重

点,大力开展数据稽核,推动稽核方式优化升级,定期不定期按

规则筛选疑点数据,提升数据筛查比对智能化、信·急化水平,构

建制度化、常态化数据核查机制。加强对各市基金管理的指导和
— 3—



基金运行情况动态监测,逐步建立评价和考核机制,并将考核情

况适时在系统内进行通报。

各地要严格落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社保基金管理提升年行

动要求,扎实开展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提升专项行动,全面推进工

伤保险基金管理各项工作,加大工作合力,严 防基金
“
跑冒滴

漏
”,形成政策、经办、信‘急、监督

“四位一体
”

的基金监管态

势。要定期联合分析工伤保险基金要情、开展风险排查、疑点数

据筛查核查工作,切实抓好措施落地、问题整改。要加强与财政、

公安、司法、交通、应急、卫生健康、医疗保障等部门以及服务

协议机构的沟通协商,推动建立工伤保险基金管理联动长效机制 ,

综合施策,加强
“
全天候

”
基金管理,确保基金安全。各市要于

⒛23年 1月 10日 前报送年度相关工作开展情况。

(此件主动公开 )

(联系单位:工伤保险处 )

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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⒛22年 7月 21日 印发

校核人:王敬涛


